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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市运用专项再贷款支持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

金融服务指南

为落实党中央关于疫情防控决策部署，助力打赢疫情防

控阻击战，中国人民银行于1月底设立3000亿专项再贷款，

强化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的资金支持。人民银行厦门市

中心支行要求各金融机构按照“四应两从严”的原则，即“应

准尽准、应快尽快、应低尽低、应保尽保、从严审核、从严

管理”，保障专项再贷款政策落到实处，发挥实效。

一、政策解读

（一）专项再贷款目标

人民银行通过向特定银行发放低成本的专项再贷款，支

持其向直接参与防疫的重点医用物品和生活物资的生产、运

输和销售的重点企业提供优惠利率信贷支持。专项再贷款配

合财政贴息政策，可保障企业以低成本获得银行信贷支持，

缓解资金压力。同时，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是用于救急、

救命的资金，必须快速、精准投放给防疫重点企业，因此支

持范围非常严格，支持面也相对较窄，仅限于名单内重点企

业。

（二）重点企业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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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企业实施名单制管理，具体工作由发改委、工信部

负责。名单分两类：全国性名单和重点省（市）地方性名单。

由于福建省不属于重点省（市），因此，我市企业只有入选

全国性名单，才能获得优惠利率贷款。

（三）主办银行

专项再贷款发放对象包括9家全国性银行以及重点省

（市）的部分地方法人银行。我市入选全国性名单的重点企

业可向9家全国性银行的在厦分行办理优惠利率贷款。

（四）利率和期限

金融机构向相关企业提供优惠利率贷款，利率上限为贷

款发放时最近一次公布的一年期LPR减100个基点（即

1%），贷款期限为1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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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财政对享受人民银行专项再贷款支持的企业，按实

际获得贷款利率的50%进行贴息。同时，根据闽政办

[2020]5号，省财政在中央财政贴息基础上，再给予50%的

贴息支持。两级财政贴息期限均不超过1年。

二、人民银行工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

人民银行厦门市中心支行成立专项再贷款领导小组和

工作专班，并指导9大行在厦分行成立“两个专班”（一个

是在分行层面设立的多部门政策传导专班，一个是包括经营

支行行长在内的企业服务专班），协调推进政策落实。

（二）明确工作要求

提出“四应两从严”要求，要求各金融机构在对接企业

要“应准尽准”、放贷速度要“应快尽快”、利率优惠要“应

低尽低”、用于医疗和生活物资保障的贷款需求要“应保尽

保”，同时要“从严审核”、“从严管理”，确保运用专项

再贷款资金发放的优惠利率贷款精准用于疫情防控领域。

（三）强化监督管理

监督专项再贷款资金使用情况，制作电子台账，及时将

企业获得优惠贷款的情况反馈各主办银行。将专项再贷款政

策落实与各行工作考核挂钩。

三、办理银行工作职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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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全面、主动、及时对接名单内重点企业；二是积极

宣传专项再贷款政策，正确传导政策精神；三是落实“四应

两从严”要求；四是配合审计署对资金使用加强审计，防止

资金“跑冒滴漏”。

四、政策咨询和业务办理联系方式

为便于有需要的企业进行咨询，现将人民银行厦门市中

心支行及各主办银行的联系人员、联系方式公布如下：


